“不忘来时路·回报桑梓情”故乡法治市县建设支持计划策划方案
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，是新时代“三农”工作的总抓手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“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。”“以乡情乡愁为纽带，吸引支持企业家、党政干部、专家学者、医生教师、规划师、建筑师、律师、技能人才等，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、投资兴业、包村包项目、行医办学、捐资捐物、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。”

“悠悠天宇旷,切切故乡情。”昨天，阔别故土的他们怀揣梦想、离别亲人，奔向天南海北，用智慧和汗水开创了一片天地。事业有成后，不忘家乡，怀着对故土的眷恋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带着抱负、技术和资金回到家乡，带领乡亲们致富，有一些不能亲自返乡加入振兴故乡队伍中，更是率先垂范，通过捐资设立服务家乡的优质项目，来用无声的善举诠释着对家乡的大爱情怀，助力着故乡振兴。无论是在脱贫攻坚大潮中还是在乡村振兴进程中，反哺故乡凝聚的建设力量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，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力量。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，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立足社会组织职责，积极凝聚反哺家乡的爱心力量，为爱心人士搭建主题鲜明、可广泛参与的公益平台，最大化实现以捐赠形式反哺家乡的捐赠目的，盛放回报桑梓情怀，策划设立“不忘来时路·回报桑梓情”故乡法治市县建设支持计划,并制定如下方案：
一、支持计划主题

支持计划主题：“不忘来时路·回报桑梓情”故乡法治市县建设支持计划

二、支持计划服务内容

1.为每个服务县派驻1名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和1名“+1”大学生志愿者，拓展法律援助服务至法治政府、经济、法治乡村建设中。

2.拓展一般公共预算法律援助项目的内容，将涉及老年人法律纠纷案件的公证、司法鉴定，以及老年人遗嘱执行纳入法律援助范围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宣传。

3.为中小微民营企业提供法治“会诊”、普法宣传等公益法律服务；为有需求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委派法律顾问、企业合规师，对合规不起诉提供法律帮助；为企业兼并、重组、关闭提供法律服务；为有需求的企业在上市方面提供法律服务。
    4.在当地开展消费信贷纠纷法律帮助服务。

5.推进乡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。组织志愿者落实在自然村中心位置建法治院坝或者长廊，逐年为农家书屋按照500元的标准购置农村实用的法学普及书籍，并对法治院坝或者长廊、法学普及书籍进行管理。组织志愿者每年至少为每一个行政村开展一次法治讲座、提供一次法治咨询，并在特殊时间节点开展针对性强的法治宣传、咨询活动。

6.为有需求的村，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完善上提出建议，确保村规民约内容合法合规，指导村规民约的实施，防止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。

7.培养当地的律师、从事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。
三、支持计划运行
1.爱心人士对基金会捐赠资金，对口支持特定县（可选择自己的家乡）开展“不忘来时路·回报桑梓情”故乡法治市县建设支持计划，并签订捐赠协议；可以对口支持一个县、也可以对口支持多个县；对口支持的县，可以由捐赠方指定，指定同一个县的，接受最先提出意愿捐赠者的意见。
2.此项支持行动以一年为周期，可长期开展；捐赠者为本专项支持行动捐赠，不宜低于为一个县开展志愿服务一年所需的资金。
3.捐赠者捐赠的资金，除基金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提留的管理费外，全部用于支持计划的实施，包含：宣传、培训、会议及志愿者补贴等，每个对口支持县每年不低于20万元。
4.基金会参照执行国家关于专项基金管理的规定，对支持计划实行分账管理、单独核算，保障支持计划的资金专款专用。
5.基金会对支持计划资金的使用情况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审计监督；对支持计划的实施，参照执行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就支持计划的实施情况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必要时，基金会可以委托第三方权威社会组织，对支持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。
四、捐赠方权益
1.按照国家规定，获得基金会开具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发票、享受国家规定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优惠政策；
2.在对口支持县举行挂牌以及其他适宜的宣传活动。挂牌内容可以为：“不忘来时路·回报桑梓情”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法治市县建设工作站+“捐赠方名称”资助设立；

3.可以指派律师志愿者，“+1”志愿者从当地招募。所有派出志愿者均由基金会统一管理，定期发放志愿者补贴；
4.有权调研检查支持计划在对口支持县的运行和资金使用情况。赴实施地考察、调研，评估支持计划在对口支持县的实施情况；
5.在基金会的相关宣传活动中，宣传捐赠方的善行；

6.参加基金会举办的捐赠仪式，在仪式上进行捐赠行为的展现和宣传；

7.享受基金会为鼓励支持本基金会法律援助制定的其它对应激励政策。
五、基金会的权利、义务
1.从捐赠资金中，提留10%的管理费；

2.为捐赠方开具“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”；

3.协助捐赠方办理所得税税前减免事宜；

4.接受捐赠方对支持计划运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的咨询，耐心、细致、无保留的回答相关询问；

5.宣传捐赠方捐助支持计划、为乡村振兴作贡献的善行。   
六、本专项支持计划的终止
如支持计划终止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做好善后工作，保护捐赠人和受援对象的合法权益，项目剩余资金归属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，用于其他法律援助公益项目。


